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回應陳恆鑌議員於2017年3月30日來函 

 
陳恆鑌議員於 2017 年 3 月 30 日發信給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要

求當局提供以下資料： 
 
a)  過去兩年政府就食水安全的工作及有關成效；及  
 
b)  全港更換舊地底水管的安排 (特別是葵青區更換安排) 
 
a)   過去兩年政府就食水安全的工作及有關成效 
 
1. 經徵詢教育局、食物及衞生局、房屋署及社會福利署，

我們謹覆如下。本回覆中所述的跟進行動主要涵蓋在 2016 年 7

月 11 日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會議後的行動。 

 
住宅樓宇 – 公共屋邨 
 
2. 自食水含鉛超標事件發生以來，政府和房屋委員會（房

委會）一直向公眾和立法會匯報各方面跟進工作的進展。就公

共屋邨方面的跟進工作而言，議員可參考房委會過往發出的立

法會文件，包括 2015 年 7 月 22 日、2015 年 11 月 2 日、2016

年 2 月 1 日、2016 年 12 月 5 日和 2017 年 3 月 6 日的房屋事務

委員會文件；以及 2015 年 9 月 1 日、2015 年 10 月 8 日和 2016

年 7 月 11 日的內務委員會文件。至於有關為受影響公共屋邨

更換不合規格的喉管，以及提升房委會品質監控制度的最新發

展，則詳載於下文第 3 至 14 段。 

 
在受影響公共屋邨更換不合規格的喉管 
 
3. 為徹底解決食水含鉛超標問題，房委會要求四個承建商

為 11 個受影響公屋項目更換不合規格的喉管。承建商自 2016

年 3 月起，為 11 個受影響屋邨更換公用地方不合規格的喉管。

現時，有 9 個受影響公屋項目已完成公用地方的換喉工程。至

於其餘的受影響屋邨項目，其公用地方的工程預計將於今年第

二季內陸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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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完成公用地方的換喉工程後，承建商會進行住宅單位

內的工程。鑑於住戶單位內的裝修和喉管路線各有不同，承建

商已於 2016 年 10 月 17 日開始，在牛頭角下邨第一期貴月樓，

透過較小規模的試點工程測試單位內的換喉方法和安排。 

 
5. 考慮到 11 個屋邨的公用地方工程將陸續完成，以及承

建商在牛頭角下邨第一期貴月樓試點工程所總結的經驗，房委

會在今年 3 月 9 日透過新聞稿及房委會文件，公布承建商會於

今年第二季內陸續展開其餘受影響屋邨項目的單位內換喉工

程。在總結試點工程的經驗後，承建商為其餘受影響屋邨項目

進行單位內換喉工程時，會採取以下安排－  

  
(a) 施工前的準備工作 

 
(i) 家訪：承建商在施工前會先進行家訪，與租戶商討和

確定有關工程的細節安排。經實地視察及解決技術上

的問題後，承建商會與住戶確定工程日期和時間。假

若住戶臨時因事需要改期，只須事前通知承建商的服

務大使，便可再作安排。在試點工程的家訪中，租戶

較關心的事宜包括施工日期及時間、施工前的預備工

作及對現有裝修的影響等。 

 
(ii) 與租戶的溝通：為讓租戶得悉單位內換喉工程的詳細

資料，房委會已派發通訊到受影響租戶的郵箱，並在

屋邨大堂張貼告示，提供工程的範圍及次序、日期、

停水時間、工作人員的工作證件和制服樣辦等。工程

期間，難免會為住戶帶來不便（包括短暫停水、外牆

有吊船進行工程、於非繁忙時間使用升降機運送材料、

屋邨部分地方會用作工作場地等），希望住戶可以諒解

和包容。承建商在施工前及施工期間均會派出服務大

使及設立熱線（星期一至六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

以解答租戶有關室內換喉工程的查詢。 

 
(iii) 向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作出匯報：工程開展前，房委

會已聯同承建商向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詳細匯報單位

內換喉工程的施工方法和安排，讓租戶更深入了解工

程的細節及回應他們的提問。在施工期間，房委會會

適時向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匯報有關工程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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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施工期間的安排 

 
(i) 施工程序：準備安裝的新喉管會先於承建商的工場進

行消毒及按水務署要求抽取水樣本進行檢驗，檢驗合

格後才會運送到現場進行安裝。承建商為每個單位進

行換喉工程時，會安排兩組工程人員同時更換該單位

內及單位外牆的喉管。更換外牆的喉管時需要安裝吊

船。在施工過程中，房屋署的地盤工程監督人員會定

期監察工程的質素和進度。 

 
(ii) 施工時間：承建商的施工時間為星期一至六早上 9 時

至下午 6 時。承建商會盡量安排方便租戶的時間以減

少對他們造成的不便。每個單位內工程的實際所需時

間，要視乎單位內的裝修、喉管路線、工程當日的天

氣情況等因素。在試點工程期間，對於室內裝修較簡

單的單位（例如沒有更改喉管路線或喉管沒有被櫥櫃

遮蓋），工程大致上可於一天內完成。至於環境較為複

雜的單位（例如因喉管被櫥櫃遮蓋以致須修改櫃內背

板等），工程則可能需時約兩天。此外，由於工程涉及

部分外牆喉管，在雨天或大風情况下吊船的運作會受

到影響，更換外牆喉管部分須暫停施工，工程或會因

此被延誤。若工程最終未能於一天內完成，承建商會

先恢復供水，然後配合租戶的時間再安排另一天把餘

下的工程完成。 

 
(iii) 停水時間：在進行單位內工程期間，該單位需要暫停

食水供應。其他沒有進行工程的單位的食水供應是不

受影響的。停水時間大約 9 小時（由早上 9 時至下午

6時）。住戶於停水期間可從臨時樓層供水系統和街喉

取水。工程完畢後會即時恢復有關住戶的食水供應。 

 
(c) 重置室內裝修 

 
(i) 喉管路線：承建商會在符合相關法例規定的原則下，

盡量採用現時的喉管路線，以減少對住戶裝修造成的

影響。若發現部分喉管路線被遮擋，經租戶同意後，

承建商會視乎現場情况採用新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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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裝修的複雜程度：對於裝修較簡單的單位，進行更換

室內喉管時會比較容易，一般在一天內便可完成。對

於環境較為複雜的單位，例如廚房或厠所內安裝了貯

物櫃或假天花的住戶，工程便須較長的時間。承建商

會在家訪時檢視工程範圍和與租戶商討工程細節。如

發現有需要修改部分背板、暫時移走貯物櫃或假天花

等情況，經租戶同意後，承建商會替住戶進行所須修

改或暫時拆卸，以配合喉管更換工程。完工後，承建

商會替住戶重裝背板或安裝已拆除的貯物櫃／假天花

並還原原貌。不同單位類別的室內裝修的處理方法大

致相同。假若承建商因換喉工程而對單位內裝修造成

損毀，承建商會作出修補，以及處理租戶提出的申索。 

 
6. 承建商在進行試點工程期間，遇到一些情況而未能進入

單位內進行施工。這些情況包括未能聯絡上住戶、單位內住戶

的裝修比較複雜，以及個別住戶表示不欲換喉等。對於暫時未

能聯絡上的住戶，承建商會繼續嘗試聯絡他們，以便安排工程

時間。就那些裝修比較複雜的單位（例如喉管被櫥櫃或假天花

遮蓋等），承建商正研究施工安排，以盡量避免對住戶的裝修

造成損毀。至於目前未能同意讓承建商入屋換喉的租戶，承建

商會持續請他們在方便的時間讓承建商入屋換喉。這過程需要

一些時間，房委會會留意工作的進展。水務監督會於適當時候

與這些租戶作出跟進，並就個別情況考慮是否及應如何作進一

步跟進。 

   
7. 為協助 11 個受影響公共屋邨項目的住戶取得安全食水，

房委會已裝置臨時樓層供水系統和街喉，而承建商亦為住戶安

裝濾水器。正如過往報告，承建商已因應不同濾水器品牌的製

造商指引，定期為住戶清洗或更換濾芯
1
 。對於一直未能聯絡

上的住戶，承建商一直嘗試在辦公時間外（包括星期日）聯絡

他們，並會繼續有關工作。房委會及承建商亦會繼續透過於大

堂張貼的告示及派發到租戶信箱的通訊，鼓勵沒有安裝濾水器

                                                      
1
保華建築 營造有 限公 司為榮昌 邨和東 匯邨 已安裝濾 水器的 住戶 約每三個 月清

洗濾芯一 次，並 於 12 個月內更 換濾芯 一次 。保華已 大致上 完成 為住宅的 濾水

器更換濾 芯一次 ，並 已於 2017 年 3 月 展開 新一輪的 清洗濾 芯工 作。其餘 三個

承建商為 其負責 的受 影響公屋 項目的 住戶 約每六個 月更換 濾芯 一次。由 於為

受影響公 屋項目 安裝 濾水器的 時間不 同， 所以每個 屋邨進 行更 換濾芯的 時間

也會不同 。最新 一輪 的更換濾 芯工作 現正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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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拒絕安裝）的住戶，考慮安裝濾水器。 

 
8. 在公用地方及單位內換喉工程完成之前，房委會會繼續

維持以上的措施。單位內的工程完成後，承建商會按照水務署

的要求，抽取水樣本進行測試（包括鉛及其他參數）。在確定

驗水結果符合標準後，並視乎工程進度，房委會會逐步拆除濾

水器及撤走臨時供水的措施。 

 
9. 房委會會繼續監察換喉工程的質素及進度，並與水務監

督和承建商保持聯繫，盡量減低工程期間對租戶造成的不便，

並確保工程能夠盡快完成。 

 
提升房委會的品質監控制度 
 
10. 因應食水含鉛超標調查委員會 (調查委員會 )報告的建

議，房委會已落實了一系列改善措施，以加強就供水系統裝置

工程的品質保證制度，從合約要求、物料運送與核對、施工監

督，以至完工檢測等多方面，都加強了對承建商和分判商的監

察，以及對工程物料(包括焊接物料)的監控和檢測。調查委員

會對這些改善措施亦予以肯定。 

 
11. 除此之外，食水含鉛超標事件反映，房委會需要改善其

風險鑑定和跟進制度。就此，房委會已於 2016 年 12 月完成約

2 300 多種的建築物料風險評估，根據國際標準 ISO 31000 的

原則評定建築物料的風險級別，並按風險程度將物料分類－ 

 
(a)  每種物料的風險評級是根據事件出現的「可能性」和「影響」

而訂立； 

 
(b) 房委會把「可能性」乘以「影響」，以得出總風險評分／評級，

並根據物料的總風險評級採取跟進行動；以及 

 
(c) 房委會亦考慮了時間方面的因素，以判斷事件可能出現的階段，

從而在樓宇建築過程中採取針對性的監控措施。時間方面的因

素包括「採購」、「運送」、「貯存管制」及「使用（安裝）」的階

段。  

 
12. 繼完成建築物料的風險評估後，房委會開始根據對風險



6 
 

評估結果的評核及現時所知的風險程度，制訂相應的風險處理

措施。這些風險處理措施將會分期推行，而先後次序會基於相

關建築物料對建築質量造成的影響程度而定。第一批的風險處

理措施或改善措施已於 2017 年 1 月推出，所有物料的主要風

險處理措施預計將於 2017 年的第三季推出，並應用於各工程

項目。 

 
13. 建議的風險處理措施將會應用於樓宇施工期的五個工

作階段，分別是「樣本提交」、「採購」、「運送」、「貯存管制」

和「使用（安裝）」，以確保每個階段都設有有效的管制措施。

該些措施包括增加在運送階段核實檢查物料的數目、抽樣測試

的頻密程度、在安裝時進行視察的次數，以及加入隨機抽查存

放區內物料的規定。 

 
14. 房委會已於 2016 年 12 月及 2017 年 3 月向立法會房屋

事務委員會匯報以上的最新發展。房委會會繼續與相關持份者

和專家保持合作，定期改善品質監控制度，以及檢查和監察物

料是否合乎規格，以維持及改善制度的效能。 

 
血鉛含量測試 
 
15. 就公共屋邨食水驗出含鉛的問題，政府在問題發生時已

即時採取一連串的跟進行動。當中，當局自 2015 年 7 月 11 日

起為居住單位食水被水務署驗出含鉛量超出世界衞生組織 (世

衞 )暫定準則值的住戶，以及居住在受影響公共屋邨的三類較

容易受影響的人士，即六歲以下兒童(及後於 2015 年 8 月 3 日

調整為實齡八歲以下 )、哺乳婦女和孕婦，安排血鉛測試。根

據衞生署及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共同制訂的醫療處理方案所

提出的既定應對措施，被驗出血鉛水平略高的市民亦已接受持

續的監測，直至其血鉛水平回復正常。當局亦已透過不同渠道

向受影響屋邨居民發放健康建議及資訊。 

 
16. 由於在食水含鉛事件中較容易受影響人士的血鉛水平

化驗服務需求已得到處理，衞生署及醫管局已於 2016 年 9 月

30 日起停止提供有關的專設驗血服務。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醫管局共完成 5,655 宗首次血鉛水平化驗，當中只有 165

位市民(129 名兒童、28 名哺乳婦女、5 名孕婦及 3 名其他成人)

的血鉛水平略高於參考數值，表示潛在的健康風險遠低於中毒



7 
 

風險的水平。根據為血鉛水平略高於參考數值的人士而訂立的

應對措施，醫管局已為上述市民安排血鉛水平覆檢。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有 144 名市民的血鉛水平已回復正常，另有 7

名血鉛水平仍然略高的市民會繼續醫管局的監測。至於其餘 14

名沒有依時接受血鉛水平覆檢的市民，醫管局已根據既定程序，

從多個途徑聯絡有關人士，並已於較早前發信，提醒他們若希

望繼續接受血鉛水平覆檢，應盡快聯絡衞生署或醫管局以作安

排。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上述 14 名市民沒有一位就覆檢

安排作出回覆。 

 
17. 衞生署已因應血鉛水平化驗結果，安排血鉛水平略高的

小童到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或學生健康服務接受初步發展

評估，然後視乎兒童的個別情況訂定跟進方案。衞生署已持續

為 126 名兒童作發展監測，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共有 34

名有輕微發展問題需要繼續跟進監測，另外 10 名兒童有發展

遲緩徵象。在發展評估中被發現有輕微發展問題或發展遲緩徵

象的兒童已獲轉介至適當的復康服務跟進，例如訓練、特殊教

育支援服務、治療跟進等。至於在發展評估中沒有被察覺有發

展問題的兒童，亦已安排在母嬰健康院或學生健康服務繼續接

受加強發展監測，以便提供適當跟進。兒童的成長發展是一個

持續的過程，情況亦可能會隨着兒童成長而有所轉變。因此，

衞生署會持續監察兒童的發展。 

 
18. 事實上，調查委員會專家證人在調查委員會聆訊作供時

指出，政府參考了合適及與國際機構相符的血鉛水平，作爲篩

選及優先跟進受含鉛食水影響人士的指標。專家證人認為政府

於事發後已採取完全恰當的措施協助受影響人士，包括為血鉛

水平略高的兒童進行發展評估，亦已確保居民不會再透過食水

接觸鉛。他讚揚政府在跟進受影響兒童發展的事宜上，較美國

疾病控制中心的指引做得更多，在應變的細節上亦一絲不苟。 

 

學校 
 
19. 在 2016/17 學年開課前，教育局於 2016 年 8 月下旬再

次去信所有學校及幼稚園，提醒校方應根據衞生署及水務署有

關食水安全的建議作出相應安排，包括如學校及幼稚園已一段

時間沒有用水，應在取水飲用或煮食前適當地為水龍頭先行放

水，並在每天早上使用固定熱水罉前先將熱水罉內剩餘的儲水

http://tel.directory.gov.hk/DH_CH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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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走。校方亦應參閱教育局網頁有關食水安全的內容，包括早

前已向學校傳閱的資訊及其他更新項目
2
。 

 
20. 教育局一直與水務署就學校的食水安全保持緊密聯絡，

並繼續協助水務署向各學校及幼稚園發放相關資訊及建議，以

提升對確保食水安全的認識，例如於 2017 年 1 月發放的《用

水小貼士》單張，強調有關沖透建議。教育局亦曾聯同水務署

於 2017 年首季為幼稚園舉辦合共四場講座，提供在該類處所

保障食水安全的建議和指引。 

 
21. 就 2015 年驗水工作中發現食水樣本含鉛超標的一所中

學
3
，該校舍食用水管道的更換工程，包括所有飲水機及家政

室內作煮食用途的水龍頭，已於 2016 年 3 月完成。教育局會

繼續與水務署和該學校商討，完成剩餘部分的水管更換工程。 

 
福利設施 
 
22. 在水務署的協助下，社會福利署（社署）已為 6 歲以

下而須長時間留在服務單位及飲用食用水的兒童提供服務的

205 個社福單位抽驗食水，涉及的服務單位包括日間兒童照顧

服務、留宿幼兒中心、兒童院、兒童之家、懷孕少女宿舍、日

間及設有住宿照顧的特殊幼兒中心，合共抽取了 400 個食水樣

本，全部樣本的含鉛量均符合世衞的暫定準則值。 

 
23. 此外，社署已在 2015 年 9 月為於 2005 年或以後落成的

政府處所，及為 6 歲以下而須長時間留在服務單位及飲用食用

水的兒童提供服務的 13 個社福單位，提供除鉛濾水器。社署

亦已協助共約 200 個其他受該署資助的社福單位（包括幼兒中

心、院舍及日間中心），透過政府物流服務署的統籌，讓它們

可以直接向供應商集體購置除鉛的濾水器。 

 
24. 為加強社福界對如何減少鉛接觸及食水安全的認識，社

署向有關須長時間留在服務單位及飲用食用水的服務使用者

的社福單位 (包括兒童住宿照顧服務、安老院舍照顧服務及殘

                                                      
2 向學校及幼稚園發放的相關資訊及刊物可瀏覽 
http://www.edb.gov.hk/tc/sch-admin/admin/about-sch/reducing-lead-exposure/index.html 
3 於有關中學取得的 7 個食水樣本 (包括 5 個取自內部供水系統及 2 個取自飲水機的食水樣本) 
含鉛量超出世界衞生組織的暫定準則值。驗水報告公布後，教育局已立即為該學校加裝有認證可

減低含鉛量的濾水器，校方亦已停止使用有關飲水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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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人士住宿照顧服務 )，發出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提供有關減

少接觸鉛的健康建議、水務署提供有關安裝和使用固定熱水罉

的建議，以及水務署編訂的《使用固定熱水罉須知》單張，該

些資訊分別在 2015 年 8 月 28 日、9 月 30 日及 12 月 8 日發放。

為進一步加深社福單位對確保食水水質和飲用安全的方法及

正確使用固定熱水罉的認識，水務署已於 2017 年 1 月 18 及 20

日為院舍、日間中心及幼兒中心舉辦了兩場講座。   

 
25. 相關建議及單張亦已上載到社署網頁。社署並已設立查

詢熱線，供社福單位查詢有關建議及資訊。 

 
發展局及水務署的調查和檢討工作 
 
26. 發展局已在 2016 年 6 月 1 日成立了食水安全國際專家

小組 (國際專家小組)，成員包括澳洲、加拿大、英國和本地專

家。 

 

27. 發展局已於 2016 年 3 月成立了一個跨局和跨部門的工

作小組，並委聘顧問研究先進地區的食水安全制度。在檢討顧

問研究的結果後，發展局會繼續咨詢工作小組意見，探討制訂

水質規管制度，以及就食水安全立法的需要和訂立水質規管框

架，包括成立水質監督機構，以監察食水供應商表現作深入考

慮。 

 
28. 就制定食水的水質標準、取樣規程及優化的食水水質監

測計劃而言，水務署已從英國委聘專家顧問進行檢討，當中的

工作包括探討多個組織 (例如歐洲聯盟) 及已發展國家的食水

水質標準和取樣規程。發展局、水務署、食水安全國際專家小

組和英國專家顧問已完成研究相關事宜，包括不同取樣規程的

目的及其局限，以及是否適用於香港等，並正就建議行動計劃

和相關政策局 /部門以及業界商討推行細節和所需跟進行動，

以期盡快制定相關計劃。 

 
29. 為優化其設施的水安全計劃，水務署已在澳洲專家顧問

的協助下完成了有關檢討，並計劃分階段推出有關制訂一般建

築物和特定建築物的水安全計劃指引和範本，以及向業主及物

業管理公司提供協助，有助他們制定其相關建築物水安全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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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水務署已開展《水務設施條例》和《水務設施規例》的

全面檢討，包括參與內部供水系統設計和建造人士的角色和責

任，以及相關註冊制度。水務署已優先處理部分修訂，包括清

晰地訂明持牌水喉匠和水喉工人的職責及水喉物料的適用標

準，以期在 2017 年第二季把修訂提交立法會審議。 

 

31. 自 2016 年 9 月起，職業訓練局和建造業議會為持牌水

喉匠和水喉工人提供的訓練課程已涵蓋食水污染的潛在原因

和危險及相應的預防措施，以提升他們對食水安全的意識。水

務署亦與水喉業界持份者合作，在 2016 年 10 月聯合推行了持

牌水喉匠自願持續進修計劃，並已在 2017 年 3 月與建造業議

會共同推出《水喉工程的良好作業指引》，供負責設計和建造

水喉裝置的相關持份者採用。 

 
32. 為加強規管內部供水系統的喉管物料和裝置，水務署已

在 2017 年 4 月 1 日開始推行先導計劃，按風險為本的方式為

正在施工期間的新建水喉工程進行隨機視察。為進一步加強監

管內部供水系統使用《一般認可》水喉產品，水務署將推行監

察計劃為《一般認可》水喉產品進行抽樣和核查測試，以及成

立物料試驗所進行有關核查測試。此外，為幫助市民識別《一

般認可》水喉產品，水務署已於 2017 年 4 月 1 日推行自願性

參與認可水喉產品標籤計劃，首階段以《一般認可》水龍頭和

混合龍頭為主，從而保障食水水質。  

 
b) 全港更換舊地底水管的安排(葵青區更換安排) 

 
1. 水務署自 2000 年起展開｢更換及修復水管工程計劃」

（計劃），更換及修復全港大約 3 000 公里的老化水管。該計

劃已於 2015 年年底大致完成，供水管網的健康狀況亦已大為

改善。自此，香港的水管爆裂個案大幅減少約 95%，由 2000

年的約 2 500 宗減至 2016 年的約 120 宗。當中，葵青區的水

管爆裂個案亦由 2000 年約 190 宗大幅減少至 2014 年的 17 宗、

2015 年的 14 宗及 2016 年的 10 宗。該計劃的餘下工程主要包

括將更換及修復了的新水管接駁至用戶及其後的路面修復工

程。然而，該計劃尚有少量個別路段的工程因交通情況及其他

因素而需要與相關部門進行較詳細協調才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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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務署一直十分關注葵青區內的水管老化問題，並已積

極地於區內更換及復修老化水管。工程主要涵蓋約 153 公里的

老化水管。現時，水務署已完成更換及修復當中約 142 公里的

水管。承建商早前因內部出現問題而引致工程未能按原定計劃

進行，有關問題現已得到解決，而餘下約 11 公里的水管更換

及修復預計會於 2017 至 2018 年陸續完成。其中位於東北葵涌

的工程主要集中於和宜合道近梨木樹至昌榮路及石排街一帶。

雖然有關工程面對着各種困難，例如道路交通非常繁忙、地底

設施密集及個別位置的地底石層偏高等，但經水務署與有關部

門及地區人士協調後，上述困難已得到解決。現時，承建商正

積極推展有關工程。例如，承建商現正於和宜合道的數個位置

同時展開工程，以加快工程進度，如一切順利，和宜合道的工

程可望於 2017 年內完成。 

 
3. 水務署會繼續密切監察，使工程能儘快完成，以改善葵

青區的供水網絡，長遠減低因水管爆裂而對附近居民帶來的不

便。 

 

 

 
 
 
發展局 
水務署 
2017 年 4 月 


